上海市车船税纳税申报表
税款所属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年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	纳税人名称或姓名
	
	纳税人识别号码或身份证件号码
	

	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帐号
	

	序号
	车船类别
	车架号码/车辆识别代码或船舶初次登记号
	车船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核发时间
	车辆牌号
	车辆载客人数或自重吨位数、船舶净吨位数或发动机功率数
	计税单位
	年税额

标准
	申报纳税额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上栏不够填写的，请继续填写附表（页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小计（1）
	

	
	合计[小计（1）+附表小计]
	

	纳税人声明：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上海市车船税实施办法》的规定填报的，我确认上述申报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完整的。

               声明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	如果委托代理人申报，请填写以下资料：为代理一切税务事宜，现授权（代理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）为本纳税人的代理申报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人签字：


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收到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接收人
	审核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审核人

	审核记录


	主管税务机关盖章
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车船税纳税申报表附表

纳税人名称或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款所属期：      年   月至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	序号
	车船类别
	车架号码/车辆识别代码或船舶初次登记号
	车船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核发时间
	车辆牌号
	车辆载客人数或自重吨位数、船舶净吨位数或发动机功率数
	计税单位
	年税额

标准
	申报纳税额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表小计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《上海市车船税纳税申报表》及附表使用填写说明

1、 纳税人欲缴纳车船税，可下载使用《上海市车船税纳税申报表》及附表。

2、 本表“纳税人名称或姓名”为车船行驶证或登记证上的车主姓名。

3、 本表“纳税人识别号码或身份证件号码”为纳税人识别号码或身份证件号码。

4、 本表“住址”为车船行驶证或登记证上的住址。

5、 本表“联系电话或手机”为固定电话或手机号码。

6、 本表“开户银行”、“银行帐号”为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专用账号。

7、 本表“序号”按自然码排序。

8、 本表“车船类别”按《上海市车船税实施办法税额表》中的税目填写。

9、 本表“车架号码/车辆识别代码或船舶初次登记号”为车船行驶证或登记证上的车架号码/车辆识别代码或船舶初次登记号。应填写完整的17位代码。

10、 本表“车船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核发时间”为车船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的核发时间。

11、 本表“车辆牌号”为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机构核发的车辆牌照号。

12、 本表“车辆载客人数或自重吨位数、船舶净吨位数或发动机功率数”为车船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中的车辆载客人数或自重吨位数（整备质量）、船舶净吨位数或发动机功率数。

13、 本表“计税单位”为《上海市车船税实施办法税额表》中所对应的计税单位。

14、 本表“年税额标准”为《上海市车船税实施办法税额表》中所对应的每年税额。

15、 本表“申报纳税额”为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款金额。

16、 本表的附表，可以打印在《上海市车船税纳税申报表》的反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9月

